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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

一、概况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更好地促

进业务发展，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公司拟向中原商业保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原保理”）申请办理不超过人民币 4,500 万元、

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有追索权商业保理业务。 

2024年 3月 15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的议案》。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事项无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D814T7E 

3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松安  

5、注册资本：50000 万元人民币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6年 3 月 7日 



7、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（入

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8、公司联系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 6 号东方鼎盛

中心 B 座 13楼 

9、经营范围：保付代理（非银行融资类）；从事与保理相关的

咨询服务。 

10、主要股东：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原保理 100%股权，

为中原保理的控股股东。 

11、关联关系：与公司及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12、经查询，中原保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其依法存续经营，

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 

交易标的：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采购合同所产生的相应的

应收账款。 

四、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

为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公

司拟向中原保理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,500 万元的保理融资业

务。保理融资额度有效期为自双方正式签署保理合同之日起不超过

12 个月。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补充公司流动

资金，具有较大的融资灵活性和便捷性，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，有

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不存在损



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

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


